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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福建函〔2020〕75 号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福田区第五届
政协第六次会议第 20200068 号建议

的答复

尊敬的何小芳等委员：

《关于加快老旧小区综合治理，保障群众住有宜居的建议》

收悉。我局高度认同委员提出的通过社区环境治理工程等综合

整治模式改善老旧小区环境，补充完善公共服务，形成社区善

治新模式。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城中村综合整治方面，我局牵头开展的 13 个城中村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中，已完成 10 个。其中，更换、增设消防

箱约 4600 个，更换消防水、给排水管 16.5 万米；完成路面翻

新约 44 万平方米；进行外立面整治 53 万平方米；更新老旧供

电线路约 21 万米、新建配电箱 624 个。城中村电力扩容 37%。

截至 2019 年底，我区管道天然气普及率达到 93.5%，餐饮场所

完成改造户数共计 473 户，两项指标均在全市排名第一。

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方面，我局 2012 年底已对辖区 1995

年底以前竣工的 164 个老住宅区进行了摸底调查，包括：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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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建筑，84990 户住户，560 万㎡占地面积，980 万㎡建筑面积。

根据摸排发现的问题确定综合治理主要内容为：完善消防系统、

安防系统，更换小区破损的雨、污水管，修补屋顶渗漏，更换

防盗门、对讲系统，增设庭院灯，改造老旧的强电等。2014 年

5 月，我区对 1994 年 11 月 1 日以前建成的 30 个老旧住宅区进

行环境综合整治。目前我区已分 3 批实施的 35 个的老旧住宅区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目前基本已完工，修补屋顶渗漏约 8 万㎡，

完善消防管道系统约1.5万m;更换小区破损的雨、污水管约2.5

万 m，改造外立面约 50 万㎡；改造消防喷淋工程 2 万 m。为确

保老旧住宅居民住户用气安全可靠，涉及 115 个老旧住宅小区、

惠及 2.95 万户的燃气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并供气。

三、针对城市更新或者棚改项目，在计划审批阶段，组织

教育局、卫生健康局、民政局、街道办、群众代表等共同研究

推进已批规划项目中公办幼儿园、配建社区文体活动中心、长

者食堂、社康中心和药店等，推进早日实现住有宜居。根据教

育局、建工署、街道办的地块梳理情况，目前可以新建幼儿园

8 个，装修改造 4 个。

四、今年我区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方面，指导思想是坚持

以人为本，顺应群众期盼，谋划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改造提升、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维修改造、环境及配套设

施改造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一是完善老旧小区配套

设施。建设完善幼儿园、社区体育公园、卫生服务站、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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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室、老幼托管室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配置道路照明、

休憩长椅等基础设施。维修完善人行安全设施、无障碍设施，

加强安防设施建设。完善水、电、气市政设施。清疏、维修化

粪池。合理增设机动车停车位，加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充电

设施建设。二是美化老旧小区公共环境。推进供电线路、通信

线路、有线电视线路整治, 规范商业门店招牌、广告牌设置。

完善公共场地和道路。完善绿化，增加公共活动场所，适当增

加雕塑小品。打造慢行步道，营造步行友好环境。三是整治老

旧小区建筑本体。重点改造提升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老

化设施设备。加强楼道修缮。清洁、刷新、整饰老旧房屋外立

面。更新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鼓励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开展增设楼梯扶手、坡道等适老化改造。探索提升抗震等

级、建筑节能改造等工作。

五、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具体实施路径，一是完成调

查摸底。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照老旧小区的认定标准，对

本地区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形成本地区的老旧小区基

础数据库。二是明确计划任务。研究制定我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方案，明确老旧小区改造的组织机构和各行政主管部门的责

任，确定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工作流程和管理机制。

三是宣传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整治。鼓励业主对自有产权部分积

极开展维护更新。推进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部分开展维护维修。

政府积极组织街道、社区、群众等，开展专项治理，提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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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宜居体验。四是落实项目建设。以项目为抓手统筹推进老

旧小区相关工作，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管好用好资金；实行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动态管理，加强安全、质量、进度、效益的管

理，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专此答复

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0 年 8 月 17 日

主动公开


